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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

终止办学登记表

	申办事项名称：
	

	举办者姓名（名称）：
	（签名、盖章）

	学校（名称）：
	

	办学（地址）：
	

	联系人：
	

	联 系 电 话：
	


年     月    日

山 西 省 教 育 厅 印   制

说    明
一、此表由申请变更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（以下简称民办学校）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填写。所填写内容和所报材料必须一致、真实、可靠。不得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隐瞒重要事实。

二、申请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终止办学，举办者应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学校终止的公告；

2.学校、举办者及学校决策机构自己要求终止办学的申请；

3.学校决策机构关于同意学校终止办学的会议决议（须2/3以上成员通过）；

4.在校生安置方案、学校遗留问题的处理方案及结果；

5.具有法律效力的学校财务清算报告；

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
三、本表填写不下的内容可以另附A4纸填写。

四、本表填写完成并签字盖章后扫描成PDF版通过山西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（或线下提交纸质版一式三份）。

举办者基本情况

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

	社会组织名称
	
	法人登记证书号码
	

	业务范围
	
	登记日期
	

	固定资产总额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	
	办公电话
	

	
	
	手  机
	

	单位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
举办者为个人的基本情况（举办者为社会组织的填写法定代表人情况）

	举办者姓名

(法定代表人姓名)
	
	性  别
	
	一寸照片

	身 份 证 号
	
	学  历
	
	

	工作单位(原)
	
	政治面貌
	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
	邮政编码
	
	

	固 定 电 话
	
	手  机
	

	简

历
	起 止 年 月
	单     位
	职    务

	
	
	
	


决策机构情况

	学校决策机构类型（理事会、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）
	

	决策机构人员构成情况（5人以上，单数）
	姓 名
	出生年月
	工作单位
	职 务
	职 称
	从事教育

工作时间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董（理）事会决议

	


学校终止的公告

	


学校或举办者终止办学的申请

	


在校学生安置方案、学校遗留问题的处理方案及结果

	


财务清算报告

	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正、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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